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館外人士申請提件研究館

藏考古資料要點

一、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南科考古館（以下簡稱南科考古館）為提供館外人士

申請提件研究館藏考古資料，特訂定「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南科考古館館

外人士申請提件研究館藏考古資料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館藏考古資料，係指已經進入南科考古館數位管理系統之考古資料，

包括文化遺物、生態遺物、考古結構、考古圖像和考古紀錄。但如遇考古資料

因本體狀況不佳、或於館內展示、修復等狀況時，則暫時不開放提件。

三、館外人士因進行研究或撰寫學位論文所需，得依本要點之規定申請提件。

四、申請程序如下：

(一)南科考古館每年分二梯次接受申請提件研究，申請者應於每年三月十五日

或九月十五日前提出申請。

(二)進行研究計畫者，須填寫申請書（如附件），連同研究計畫書，並敘明提

件研究南科考古館所收藏考古資料之必要性，送交本館審查。

(三)撰寫學位論文者，須填寫申請書（如附件），連同論文計畫書及論文指導

教授推薦函送交本館審查。

五、審查程序如下：

(一)南科考古館收訖申請文件後，於每年五月及十一月召開會議審查，邀請考

古資料原發掘者或來源者，及相關館內外專家、學者共五至七名，其委員

之任一性別比例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為原則，由館長或其指定之人員主持

審查會議。

(二)審查會議之召開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通過，始得決議。會議之決議經館長核定後，交由南科考古館執行。

(三)委員依研究計畫內容進行審查，並確認是否符合研究需求及有無違反學術

倫理等事項。

六、所有館藏考古資料不得攜出館外，南科考古館另提供研究場所供申請者進行提

件研究。但研究之必要或其他特殊情形，應另以專案申請核可。

七、提件研究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四時，例假日不接

受提件研究。每一申請案提件日數不得超過十個工作日。

八、每日提件之數量以不超過三十件為原則，必要時得視服務人力及時間，酌予增



加提件數量。

九、入館提件研究須遵守本館標本使用操作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如須使用館藏考古資料圖像，以提供南科考古館現有圖像為原則，申請者

應依據「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圖像資料使用管理要點」規定申請。若

南科考古館現有圖像不符研究需求、或館藏考古資料尚未進行數位化，需

另行拍攝或製作，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由南科考古館評估可配合後協助拍攝、

製作，相關拍攝、製作費用另計，並須由申請者負擔。

(二)本館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對公有古物之複製負有管理責任，故不開放館藏文

物由申請者以任何形式進行 3D掃描或數位建模作業。如需館藏文物之 3D

模型或相關資料，請於研究計畫中敘明規格與用途，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審查後提供，申請者需負擔相關製作及耗材費用。。

(三)館藏考古資料與其附件，均不得註記、刻畫或進行採樣等任何破壞行為。

但因研究分析之必要或其他特殊情形需進行採樣，應另以專案申請核可後，

於南科考古館館員會同下進行。

十、研究成果：

(一)研究成果應於原申請研究計畫期程結束後一年內具函檢送成果報告電子檔

及三份紙本供南科考古館存查，南科考古館可基於公務用途使用該報告內

容。

(二)使用南科考古館館藏考古資料撰寫學位論文者，應於學位論文完成後一個

月內寄送二份學位論文著作供南科考古館存查。

(三)研究成果內容欲公開發表，例如投稿期刊、出版專書或欲申請其他智慧財

產權，可於繳交報告時來函註明繳交成果報告二年後始公開，並於公開發

表後一個月內寄送二份發表論著供南科考古館存查。

(四)前述第一款至第三款未如期繳交者，南科考古館得不受理申請者之後續申

請案件。

(五)凡使用本要點所稱之館藏考古資料進行學術研究，其論文著作應註明研究

材料之出處，如註記「原發掘者」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

館館藏考古資料」。

(六)研究成果如可用於南科考古館後續研究、展示、教育推廣等需求，得由南

科考古館與申請者合作策劃辦理。

(七)研究成果經審查優良者，得於徵得作者同意後，刊載於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發行之出版品，並依規定核予稿費。

十一、若有違反本要點第九點、第十點規定或學術研究倫理行為，南科考古館得終

止提供館藏考古資料與相關資源進行研究，並視情節依法要求賠償。



附件：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

館外人士申請提件研究館藏考古資料

申請書

申請日期：

研究計畫名稱：

□檢附研究(學位論文)計畫書 （含研究計畫名稱、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規

劃期程、預期效益、在本館研究之必要性、申請者學經歷及著作目錄。）

申請單位： 申請者：

職稱： 聯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預計提件研究日期：

提件館藏考古資

料編號

考古資料名稱 所參考之文獻報

告及頁碼等

備註（是否申請圖

像授權或其他需求

等）

※ 本表不敷使用時可自行增加附件，如無法填列確切館藏品編號、名稱，



請以文字說明代之。

本人(申請者)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若經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南科考古館（以下簡稱乙方）同意進行上述館藏考古資料之學術研究，願遵

守以下規定：

1. 遵守乙方標本使用操作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2. 甲方同意於原申請研究計畫期程結束後三個月內具函檢送成果報告電子

檔及三份紙本供乙方存查。

3. 若甲方使用南科考古館館藏考古資料撰寫學位論文，甲方同意於學位論

文完成後一個月內寄送二份學位論文著作供乙方存查。

4. 乙方可基於公務用途使用該報告內容。若甲方研究成果內容欲公開發

表，例如投稿期刊、出版專書或欲申請其他智慧財產權，可於繳交報告時來

函註明繳交成果報告二年後始公開，並於公開發表後一個月內寄送二份發表

論著供乙方存查。

5. 若有違反本要點第九點及第十點規定或學術研究倫理行為，乙方得終止

提供館藏考古資料與相關資源進行研究，並視情節依法要求甲方賠償。

簽章：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副館長 館長


